
中小学建设工程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1．北京市城市副中心教育配套项目

2．三城一区规划布局的优质学校建设工程。

3．回天地区、新首钢、城南地区等教育配套重点项目。

4．其他区域中小学校建设重点工程。

5. “多规合一”平台项目规划联审工作。

二、检查内容及方法

1. 学校布局和规划选址情况研究。调研和座谈论证。

2．设计方案论证与研究。组织现场专家评审、部门联

审会，对学校建设项目的概念设计、深化设计等把关。

3．在建项目工程监理、施工履责情况。开展联合检查、

包片抽查等方式，按照重点工程推进进度不定期抽检。

4. 施工现场安生生产管理情况。在市住建委指导下开

展专项检查。

5. 项目推进过程中相关问题解决情况。以协调解决问

题为目的，单部门或多部门到学校开展调研，了解实际情况。

6. 学校开办前准备，市政配套、设备设施配备等情况。

三、检查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 年修正）

第二十六条 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



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

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第三十二条 建筑工程监理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

有关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对承包单

位在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代表建设

单位实施监督。

第三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监理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根据

建设单位的委托，客观、公正地执行监理任务。 工程监理

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

设备供应单位不得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工程监

理单位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第三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

当根据建筑工程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对专业性

较强的工程项目，应当编制专项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采取

安全技术措施。

第三十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施工现场采取维护

安全、防范危险、预防火灾等措施；有条件的，应当对施工

现场实行封闭管理。 施工现场对毗邻的建筑物、构筑物和

特殊作业环境可能造成损害的，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安全

防护措施。



第五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

不得偷工减料。工程设计的修改由原设计单位负责，建筑施

工企业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

第五十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

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的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进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六十一条 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

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和经签署

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 建筑工

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

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 号）

第十三条 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进行设计，防止因设计不合理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

发生。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

的建设工程，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

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

第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

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



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

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

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梯口、电

梯井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

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

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施工单位应当根据

不同施工阶段和周围环境及季节、气候的变化，在施工现场

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措施。施工现场暂时停止施工的，施工

单位应当做好现场防护，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或者按照

合同约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应当将施工现场的办公、生活区

与作业区分开设置，并保持安全距离；办公、生活区的选址

应当符合安全性要求。职工的膳食、饮水、休息场所等应当

符合卫生标准。施工单位不得在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设置员

工集体宿舍。施工现场临时搭建的建筑物应当符合安全使用

要求。施工现场使用的装配式活动房屋应当具有产品合格证。

（三）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

8.1.6 上人屋面、外廊、楼梯、平台、阳台等临空部

位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必须牢固、安全。

8.3.2 中小学校园出入口应与市政交通衔接，但不应

直接与城市主干道连接。校园主要出入口应设置缓冲场地。



8.6.1 走道疏散宽度内不得有壁柱、消火栓、教室开启

的门窗扇等设施。

8.7.4 疏散楼梯不得采用螺旋楼梯和扇形踏步。

9.1.1 中小学建筑的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 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

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 的有关规定。

9.2.2 普通教室、科学教室、实验室、史地、计算机、

语言、美术、书法等专用教室及合班教室、图书室均应以自

学生座位左侧射入的光为主。教室为南向外廊式布局时，应

以北向窗为主要采光面。

（四）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建筑部分-试行，

2018 年 5 月修订）

1.0.5 学校建设必须科学推进：先规划，后建设；重

质量，求品质；着眼于建设项目全寿命周期的经济性和先进

性。把学校建设成果打造成教学育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激发学生创新精神的实体教课书。

3.0.1 学校设置应符合所在区域教育设施专项规划及

各类保护区的保护与发展规划。

3.0.8 用地范围内严禁高压电线、长输天然气管道、

输油管道、市政道路穿越或跨越。校园周边若有敷设，其安

全防护距离及防护措施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规、标准的规定。



中小学和幼儿园装修改造和操场改造工程

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1．中小学和幼儿园暑期装修改造项目

2．中小学和幼儿园操场和室外活动场地改造工程

二、检查内容及方法

1．改造项目组织前期准备情况；招投标和资金到位情

况；施工周期、风险研判和工作预案制定情况。开展项目调

研和座谈，论证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在建项目工程监理、施工队伍履责情况，施工现场

安生生产管理等情况。开展联合检查、包片抽查等方式，集

中在暑期进行检查。

3. 施工完成后，开展室内空气质量排查，以及塑胶场

地验收检查。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共同开展专项检查，督促学

校提供空气质量和环保检测报告，校园公示情况等。

4. 开学前后，研判舆情风险，针对个别项目再次下校

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5. 接诉即办有关问题的调查和处理。

三、检查依据

（一）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



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13-103 号）

第二部分覆盖范围和总体要求（二）总体要求。坚持建

管并重，通过维修、加固、重建、改扩建等多种形式，逐步

使所有校舍满足国家规定的建设标准、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

标准和国家综合防灾要求，同时加强对校舍的日常管理和定

期维护。

第三部分长效机制的主要内容（五）严格校舍安全项目

管理制度。中小学校舍维修、加固、重建、改扩建项目，必

须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

管理制。项目勘察、设计、施工和工程监理单位必须具有相

应资质，严格执行国家质量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项目竣工后，应由建设单位按规定组织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及项目学校进行竣工验收并备案。

（二）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部 23 号令）

第十四条 定期对校舍安全进行检查，对需要维修的，

及时予以维修；对确认的危房，即使予以改造。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建立校内安全定期检查制度和危

房报告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对学校建筑物、构筑物、

设备、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检验；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应

当停止使用，及时维修或者更换；维修、更换前应当采取必

要的防护措施或者设置警示标志。

（三）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2018）



5.1 合成材料面层的铺装应该综合评估场地及其周边

的通风、扩散条件，应有利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散发，并

避免铺装时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等对场地及周边环境的

污染。

5.1.2 铺装前应提供所需使用的原料清单（包括品名

和数量）、按照 GB/T16483 编写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

型式检验报告，所使用的原料以及铺装后的运动场地在正常

及预期使用条件下不应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危害。

5.1.3 不应使用煤焦油沥青作为场地基础材料。

7.1 见证取样 验收检验样品应在建设方（或代建方、

使用方）、监理方及施工方代表等相关人员见证下在铺装现

场取样。

（四）北京市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年检工作指

南（京教建 2015-10 号）

3.1.1 北京市各中小学和幼儿园均应配置校舍安全检

查员，负责对学校校舍、附属构筑物和配套建筑设施设备的

日常检查和特定检查。

3.1.7 学校校舍安全检查员应实施下列特定检查：

1 在供暖期到来之前，对供暖设施和系统的完好性、安

全性以及对供水、排水、消防管道设施和系统的防冻措施的

有效性进行检查。

2 在雨季到来之前，对校舍的外窗、幕墙的密封性能、



屋面与室外排水设施、房屋避雷设施的完好性进行检查，雨

后应对屋面漏雨情况进行检查。

3 在大风、大雪季节到来前后，对外墙装饰装修部分、

伸缩缝装饰板、公共部位的外窗以及校舍附属构筑物等的牢

固状况进行检查。

4 中考、高考前应对考场所在学校进行校舍、附属构筑

物和可能使用的配套设施设备进行特定检查。

3.2.3 根据校舍安全评估或专项检测鉴定报告，需要

对校舍进行修复、加固、改造或设备进行中修、大修与更新

改造时，学校应按规定核要求进行报批。

（五）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9.1.1 中小学建筑的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 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

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 的有关规定。



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情况检查工作指引

一、 抽查事项

1． 研究区区有高校选址布局，前期工作推进情况。

2． 疏解高校重点项目推进情况。

二、 检查内容及方法

1. 学校功能布局和规划选址情况研究。方法：召集相

关部门现场调研和座谈论证。

2．设计方案论证与研究。方法：组织现场专家评审、

部门联审会，对学校建设项目的概念设计、深化设计等进行

把关。

3．在建项目招投标、工程监理、施工履责情况及内部

控制制度。方法：定期开展新校区建设现场办公会，开展联

合检查、不定期抽检。

4. 项目推进过程中资金使用情况与使用效益。方法：

联合审计组织材料抽查，实地调研。

5. 施工现场安生生产管理情况。方法：在市住建委指

导下开展专项检查。

6. 学校投入使用前准备情况，市政配套、设备设施配

备等情况。方法：实地踏勘，现场调研。

三、检查依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属高校基本建设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京教建〔2011〕16 号）

第九条 市教委作为学校上级主管部门负责统筹管理、



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学校的基本建设工作。包括指导学校加

强在建工程管理，协调解决学校基本建设工作中的问题。

第二十四条 学校应当按照市政府相关要求委托有资质

的机构编制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经市教委论证后

报送市发展改革委审批。

第二十六条 确需调整初步设计概算的，应当报市教委

研究后报原审批单位批准。

第三十一条 市教委将对学校的招投标工作落实情况进

行抽查。

第三十八条 学校要自觉接受政府质量和安全监督等行

政部门对工程项目的检查和监督，对检查和监督中发现的重

大工程质量问题和隐患，应当限期施工及有关单位进行整改。

第四十二条 市教委配合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对

基本建设资金的预算、用款计划、会计核算，以及资金使用

效益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四十四条 学校应当在每年十月底前通过书面形式向

市教委申报下年度政府投资和自筹资金的基本建设投资计

划。每年年末应当及时、准确地编制全年基建财务决算报告

及报表，由市教委汇总后报市财政局审核。

第四十七条 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学校应当每月向市教

委报送在建项目管理月报，市教委将不定期到学校检查基建

工作，并将基建项目实施情况纳入绩效考评。



市属高校和直属学校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检查工作指引

一、 抽查事项

1.基础设施改造项目申报的计划性、可行性、合理性

2.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实施的过程管理和经费执行情况

二、检查内容及方法

1. 学校申报项目是否优先保障影响使用安全、严重影

响功能且前期条件成熟。申报项目是否存在频繁、重复维修

改造。方法：听取汇报，实地踏勘。

2.学校是否依法建立健全本校基础设施改造内部控制

管理各项制度，确保专人专岗、责任到人。方法：制度文件

抽查，调研论证，座谈交流。

3.学校是否履行项目实施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要求，依法开展招投标、政府采购、成本管控、具体执行。

方法：抽查、实地踏勘。

4.项目经费是否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预算经

费经批复后是否擅自截留、挤占、挪用、撤销、更改。方法：

与审计、监察部门联合检查。

5. 施工现场安生生产管理情况。方法：在市住建委指

导下开展专项检查。

三、检查依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高校基础设

施改造管理办法（试行）》（京教建〔2019〕16 号）

第十三条 市教委负责统筹管理市属高校基础设施改造，

负责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标准，编制或修订市属高校基础设

施改造项目管理的规定、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文件。审定市属

高校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库和年度计划。牵头组织审定专项项

目方案。指导监督基础设施改造项目的实施和资金执行情况。

第十四条 市教委综合考虑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实施及绩

效考评情况，确定市属高校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年度预算额度。

按照预算管理程序，审核和批复专项项目预算。

第十五条 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中涉及信息化项目时，市

教委负责提出审核意见并协助相关手续报审。

第十八条 每年年初，市属高校从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库

中提出下一年度基础设施改造项目计划报市教委。市教委根

据申报条件，统筹核定各市属高校提出的改造计划并提出整

体改造计划并安排经费。年中，确定专项项目后，市教委组

织下一年度项目实施部署培训。

第二十一条 基础设施改造经费严格执行市教委或市财

政局批复。

第二十五条 市教委和市财政局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估，

将绩效考评结果作为确定次年安排基础设施改造项目经费

额度的重要参考依据。


